[bookmark: _Toc422230103][bookmark: _Toc422233828]浙江理工大学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文件
 
资实〔2021〕13号

[bookmark: 标题]

关于印发《浙江理工大学
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安全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学院（部）、机关各部门、教辅机构、经营服务机构：
学校修定了《浙江理工大学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安全管理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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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理工大学危险化学品
储存场所安全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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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规定适用于我校的校危险化学品仓库及各学院所有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储存场所。
二、本规定所称的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易制爆化学品、爆炸物品和其他化学品。
三、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应当符合国家对安全、消防的要求标准，设置明显标志。储存场所的储存设施和安全设施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定期检测和安全评价。
四、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必须具备防火、防盗、防水、防潮、通风、防晒、防静电、避雷、安全坚固等功能，应配备灭火器、灭火沙、视频监控及报警装置等设施。
五、校危险化学品仓库只允许库管人员出入，其他人员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仓库。严禁任何人携带明火进入危险化学品仓库等储存场所。
六、危险化学品管理人员必须接受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安全知识、专业技术、职业卫生防护和应急救援知识的培训，并持有关单位颁发的证书上岗。
七、危险化学品管理人员应建立危险化学品台账，做到帐物相符、账帐相符，各类单据装订整齐，保存完好。
八、危险化学品管理人员须加强危险化学品的质量管理。危险化学品入库时，应严格检验其质量、数量、包装情况、有无泄漏等。入库后应采取适当的养护措施，在储存期内，定期检查，发现其品质变化，包装破损、泄漏、 稳定剂短缺等，应及时处理。
九、危险化学品必须储存在专用场所内，库存物品应分类分项储存、分类发放，严禁混放、混装。要做到排列整齐，环境整洁。对库存物品应加强日常检查，做到定时通风、定时降温，各项安全措施到位。
十、危险化学品的领用贯彻“谁领用、谁负责”的原则，必须严格遵守物品出库管理规定，未做记账或登记的物品不准出库，出库时按物品的生产日期和批号顺序先进先出。
十一、剧毒、易制爆、易制毒和部分民用爆炸物品等管制化学品的储存和使用必须符合双人保管、双人收发、双人使用、双人运输、双人双锁的“五双”工作要求，并应对其存量、流向及用途等作如实记录。
十二、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要采取必要的安保措施，防止被盗、丢失或者误发、误用。如发现被盗、丢失或者误发、误用，必须立即报告部门领导、保卫处和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十三、危险化学品管理人员应具有高度的责任心，积极做好日常防火、防盗、防水、防静电、防高温等工作，以确保库存物品的安全。
十四、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应设立安全值班制度，值班人员必须严守工作职责，不能擅自离岗。
十五、危险化学品的储存和使用场所必须配备相应的个人安全防护用品。
十六、本规定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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